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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表单基本情况概述

资产折旧、摊销及纳税调整明细表(A105080)

       本表适用于发生资产折旧、摊销的纳税人填报。纳税人根据税法相关规定，以及

国家统一企业会计制度，填报资产折旧、摊销的会计处理、税收规定，以及纳税调整

情况。纳税人只要发生相关事项，不论是否进行纳税调整，均需填报本表。



02  2020年纳税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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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纳税申报表修订内容

01
OPTION

02
OPTION

03
OPTION

04
OPTION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支持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有关税收政
策的公告》（2 0 2 0 年第8 号）

增加第12行填写疫情防控重点保障物资生
产企业单价500万元以上设备按照税收规
定一次性扣除的有关情况及优惠统计情况

增加了第10行、第13行、第31行、第32
行填写海南自由贸易港企业企业所得税优
惠政策享受情况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海南自由贸易
港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的通知》（财
税〔2 0 2 0 〕3 1 号）



资产折旧、摊销及纳税调整明细表(A105080)

        填表说明新增政策依据：《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支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

情防控有关税收政策的公告》（2020年第8号）规定，对疫情防控重点保障物资生产

企业为扩大产能新购置的相关设备，允许一次性计入当期成本费用在企业所得税税前

扣除。本公告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

l 表单调整情况



03  报表填报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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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表单填报情况详解

行次 项目

账载金额

资产原值 本年折旧、摊
销额

累计折旧、
摊销额

1 2 3

1 一、固定资产（2+3+4+5+6+7）    

2

所有固定资
产

（一）房屋、建筑物    

3 （二）飞机、火车、轮船、机器、机械和其他生产设
备

   

4 （三）与生产经营活动有关的器具、工具、家具等    

5 （四）飞机、火车、轮船以外的运输工具    

6 （五）电子设备    

7 （六）其他    

8
其中：享受
固定资产加
速折旧及一
次性扣除政
策的资产加
速折旧额大
于一般折旧
额的部分

（一）重要行业固定资产加速折旧（不含一次性扣除）    

9 （二）其他行业研发设备加速折旧    

10 （三）海南自由贸易港企业固定资产加速折旧    

11 （四）500万元以下设备器具一次性扣除    

12 （五）疫情防控重点保障物资生产企业单价500万元以
上设备一次性扣除

   

13 （六）海南自由贸易港企业固定资产一次性扣除    

14 （七）技术进步、更新换代固定资产加速折旧    

A105080 资产折旧、摊销及纳税调整明细表

第1-3列“账载金额”分别根据
纳税人会计核算的情况填报



行次 项目

税收金额

资产计税基础

4
1 一、固定资产（2+3+4+5+6+7）  

2

所有固定资
产

（一）房屋、建筑物  

3 （二）飞机、火车、轮船、机器、机械和其他生产设备  

4 （三）与生产经营活动有关的器具、工具、家具等  

5 （四）飞机、火车、轮船以外的运输工具  

6 （五）电子设备  

7 （六）其他  

8

其中：享受
固定资产加
速折旧及一
次性扣除政
策的资产加
速折旧额大
于一般折旧
额的部分

（一）重要行业固定资产加速折旧（不含
一次性扣除）

 

9 （二）其他行业研发设备加速折旧  

10 （三）海南自由贸易港企业固定资产加速
折旧

 

11 （四）500万元以下设备器具一次性扣除  

12 （五）疫情防控重点保障物资生产企业单
价500万元以上设备一次性扣除

 

13 （六）海南自由贸易港企业固定资产一次
性扣除

 

14 （七）技术进步、更新换代固定资产加速
折旧

 

第4列“资产计税基础”：本列填

报纳税人按照税收规定据以计算

折旧、摊销的资产原值（或历史

成本）的金额。

       



资产折旧、摊销及纳税调整明细表(A105080)

       （一）资产计税基础的一般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五十六条：企业的各项资产，包括固定资

产、生物资产、无形资产、长期待摊费用、投资资产、存货等，以历史成本为计税基础。历

史成本，是指企业取得该项资产时实际发生的支出。     



资产折旧、摊销及纳税调整明细表(A105080)

ü   固定资产按照以下方法确定计税基础：

　   1.外购的固定资产，以购买价款和支付的相关税费以及直接归属于使该资产达到预定用途

发生的其他支出为计税基础；

　   2.自行建造的固定资产，以竣工结算前发生的支出为计税基础；

　   3.融资租入的固定资产，以租赁合同约定的付款总额和承租人在签订租赁合同过程中发生

的相关费用为计税基础，租赁合同未约定付款总额的，以该资产的公允价值和承租人在签订

租赁合同过程中发生的相关费用为计税基础；                                               



资产折旧、摊销及纳税调整明细表(A105080)

       4.盘盈的固定资产，以同类固定资产的重置完全价值为计税基础；

       5.通过捐赠、投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债务重组等方式取得的固定资产，以该资产的公

允价值和支付的相关税费为计税基础；

       6.改建的固定资产，除企业所得税法第十三条第（一）项和第（二）项规定的支出外，以

改建过程中发生的改建支出增加计税基础。

        

                                                      



资产折旧、摊销及纳税调整明细表(A105080)

ü   无形资产按照以下方法确定计税基础

      1.外购的无形资产，以购买价款和支付的相关税费以及直接归属于使该资产达到预定

用途发生的其他支出为计税基础；

      2.自行开发的无形资产，以开发过程中该资产符合资本化条件后至达到预定用途前发

生的支出为计税基础；

       3.通过捐赠、投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债务重组等方式取得的无形资产，以该资

产的公允价值和支付的相关税费为计税基础。

        

                                                      



资产折旧、摊销及纳税调整明细表(A105080)

（二） 资产计税基础的特殊规定

ü  下列固定资产不得计算折旧扣除： 

1.房屋、建筑物以外未投入使用的固定资产；     2.以经营租赁方式租入的固定资产； 

3.以融资租赁方式租出的固定资产；                  4.已足额提取折旧仍继续使用的固定资产； 

5.与经营活动无关的固定资产；                         6.单独估价作为固定资产入账的土地； 

7.其他不得计算折旧扣除的固定资产。

8.不征税收入用于支出所形成的资产，其计算的折旧、摊销不得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

注意：以上税法规定不得计算折旧扣除的资产历史成本，不能填入“第4列资产计税基础”。

                                                      



行次 项目

税收金额

纳税调
整额

资产
计税
基础

税
收
折

旧、
摊
销
额

享受加速
折旧政策
的资产按
税收一般
规定计算
的折旧、
摊销额

加速折旧、
摊销统计额

累计折
旧、摊
销额

4 5 6 7=5-6 8 9（2-5）

1 一、固定资产（2+3+4+5+6+7）   * *

2

所有
固定
资产

（一）房屋、建筑物   * *

3 （二）飞机、火车、轮船、机
器、机械和其他生产设备   * *

4 （三）与生产经营活动有关的
器具、工具、家具等   * *

5 （四）飞机、火车、轮船以外
的运输工具   * *

6 （五）电子设备   * *

7 （六）其他   * *

8
其中：
享受
固定
资产
加速
折旧
及一
次性
扣除
政策
的资
产加
速折
旧额
大于
一般
折旧
额的
部分

（一）重要行业固定资产加速
折旧（不含一次性扣除）     *

9 （二）其他行业研发设备加速
折旧     *

10 （三）海南自由贸易港企业固
定资产加速折旧     *

11 （四）500万元以下设备器具一
次性扣除     *

12
（五）疫情防控重点保障物资
生产企业单价500万元以上设备
一次性扣除

    *

13 （六）海南自由贸易港企业固
定资产一次性扣除     *

14 （七）技术进步、更新换代固
定资产加速折旧     *

第5列“税收折旧、摊销额”：

填报纳税人按照税收规定计算

的允许税前扣除的本年资产折

旧、摊销额。含采用税收规定

允许加速折旧、一次性扣除的

折旧金额。

第6列、第7列仅第8-14行可填

列数据。主要用于统计加速折

旧政策计算的折旧、摊销额。

例题

第6列填报
纳税人享受
加速折旧、
摊销优惠政
策的资产，
按照税收一
般规定计算
(直线法）
的折旧额合
计金额、摊
销额合计金
额。

第7列用于
统计纳税
人享受各
类固定资
产加速折
旧政策的
优惠金额，
按第5-6列
金额填报



  

分行业类型加速折旧政策表（一）

行业 执行期 性质 单位价值 资产类型 折旧扣除方法

所有行业

2008年1月1日后 无限制
由于技术进步，产品更新换代较快
的固定资产及常年处于强震动、高

腐蚀状态的固定资产

缩短折旧年限或加
速折旧

2013年12月31日前 持有 不超过0.5万元 固定资产
折余价值一次性扣

除

2014年1月1日以后 新购进 不超过100万元 专门用于研发的仪器、设备 一次性扣除

2014年1月1日以后 新购进 不超过0.5万元 固定资产 一次性扣除

2014年1月1日以后 新购进 超过100万元 专门用于研发的仪器、设备
缩短折旧年限或加

速折旧

2018年1月1日-2020
年12月31日 新购进（注2） 不超过500万元 设备、器具（注1） 一次性扣除

2020年1月1日— 新购进 无限制
疫情防控重点保障物资生产企业为

扩大产能新购置的相关设备
一次性扣除

2020年1月1日-2024
年12月31日 新购进

不超过500万元 在海南自由贸易港设立的企业，新
购置（含自建、自行开发）固定资

产或无形资产

一次性扣除

超过500万元
缩短折旧年限或加

速折旧



  

资产折旧、摊销及纳税调整明细表(A105080)

注1：设备、器具是指除房屋、建筑物以外的固定资产（以下简称固定资产）；

注2：所称购进，包括以货币形式购进或自行建造，其中以货币形式购进的固定资产包括购进的使用过的

固定资产；



资产折旧、摊销及纳税调整明细表(A105080)

分行业类型加速折旧政策表（二）

六大行业：是指（1）生物药品制造业，（2）专用设备制造业，（3）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
他运输设备制造业，（4）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5）仪器仪表制造业，（6）信
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等6个行业。 （财税〔2014〕75号）

行业 执行期 性质 单位价值 固定资产类型 折旧扣除方法

六大行业
2014年1月1日

后
新购进 无限制 固定资产 缩短折旧年限或加速折旧

六大行业
小型微利
企业

2014年1月1日
后

新购进 不超过100万元
新购进的研发和生产经
营共用的仪器、设备

一次性扣除

2014年1月1日
后

新购进 超过100万元
研发和生产经营共用的

仪器、设备
缩短折旧年限或加速折旧



   表单填报情况详解

资产折旧、摊销及纳税调整明细表(A105080)

分行业类型加速折旧政策表（三）

四大领域：是指轻工、纺织、机械、汽车等四个领域重点行业。包括日用化学产品制造，医药制造业，
农副食品加工业，食品制造业，纺织业，纺织服装、服饰业，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木
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家具制造业，造纸和纸制品业，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文教、
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化学纤维制造业，塑料制品业，金属制品业，通用设备制造业，汽车制
造业，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财税〔2015〕106号）

行业 执行期 性质 单位价值 固定资产类型 折旧扣除方法

四大领域 2015年1月1日后

新购进

无限制 固定资产
缩短折旧年限或加速

折旧

四大领域小型
微利企业

2014年1月1日后 超过100万元
研发和生产经营共用的

仪器、设备
缩短折旧年限或加速

折旧

2014年1月1日后
不超过100万

元
研发和生产经营共用的

仪器、设备
一次性扣除



   表单填报情况详解

资产折旧、摊销及纳税调整明细表(A105080)

分行业类型加速折旧政策表（四）

制造业：按照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与代码（GB/4754-2017）》确定。今后国家有关部

门更新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与代码，从其规定。（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2019年第66号） 

行业 执行期 性质 单位价值 固定资产类型 折旧扣除方法

全部制造业
小型微利企

业

2019年1月1日后

新购进

不超过100万
元

研发和生产经营共用的
仪器、设备

一次性扣除

2019年1月1日后 超过100万元
研发和生产经营共用的

仪器、设备
缩短折旧年限或加

速折旧

全部制造业 2019年1月1日后 无限制 固定资产
缩短折旧年限或加

速折旧



   表单填报情况详解

资产折旧、摊销及纳税调整明细表(A105080)

分行业类型加速折旧政策表（五）

行业 执行期 固定资产类型 折旧扣除方法

集成电路生产企
业

2011年1月1日后 生产设备
其折旧年限可以适当缩短，

最短可为3年（含）

集成电路生产企业的生产设备，其折旧年限可以适当缩短，最短可为3年（含）。（财税〔2012〕27
号）



感 谢 观 看

本课件供学习交流，如有错漏，以税收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为准。


